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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7
债券代码：127086 债券简称：恒邦转债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邦转债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恒邦转债”赎回日：2025年11月28日
2.“恒邦转债”摘牌日：2025年12月8日
3.“恒邦转债”摘牌原因：存续期内可转债全部赎回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32号）核准，山东
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6月12日公开发行了3,160
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16,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合计人民币30,032,603.77元（不含增值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29,967,396.23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出具了和信验字（2023）第000031号验证报告。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同意，公司 316,000万元可转债于

2023 年 7 月 7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恒邦转债”，债券代码
“127086”。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及相关规定，“恒邦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6月16
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3年12月18日至
2029年 6月 11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4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5），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恒邦转
债”的转股价格由11.46元/股调整为11.3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
月12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调整“恒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公司于2025年6月4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恒邦转
债”的转股价格由11.33元/股调整为11.1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
月12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调整“恒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及触发赎回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恒邦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

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2）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触发赎回的情况
自2025年9月9日至2025年10月17日，公司股票价格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中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恒邦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1.19元/
股的 130%（含 14.55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恒邦转债”有条
件赎回条款。

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公司决定行使“恒邦转债”的
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盘后
全部未转股的“恒邦转债”，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后续“恒邦转债”赎回的全部

相关事宜。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0.6%（“恒邦转债”第三个计息年度，即 2025年 6月 12日-2026年 6

月11日的票面利率），t=169天（2025年6月12日至2025年11月28日，算头不算
尾，其中 2025年 11月 28日为本计息年度赎回日），B=100。计算可得：IA=100×
0.6%×169/365≈0.28元/张（含税）。由上可得“恒邦转债”本次赎回价格为100.28
元/张（含息、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
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 11月 27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恒邦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过程
1.“恒邦转债”于2025年10月17日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当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恒邦转债”
的议案》。

2.根据相关规则要求，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8日披露了《关于提前赎回“恒
邦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并自2025年10月20日起至赎回日前每
个交易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提前赎回“恒邦转债”的
提示性公告，告知“恒邦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3.2025年11月24日为“恒邦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2025年11月27日为“恒
邦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自2025年11月28日起“恒邦转债”停止转股。

4.“恒邦转债”赎回日为2025年11月28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全额
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 11月 27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恒邦
转债”。

5.2025年12月3日为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12月
5日为赎回款到达“恒邦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恒邦转债”赎回款通过可转
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恒邦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四、赎回结果
根据中登公司提供的数据，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 11月 27日）收市后，

“恒邦转债”尚有48,473张未转股，本次赎回“恒邦转债”的数量为48,473张，赎回
价格为 100.28元/张（含息、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
准，本次赎回共计支付赎回款4,860,872.44元（不含赎回手续费）。

五、摘牌安排
本次赎回为全部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恒邦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恒邦

转债”因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需摘牌。自2025年12月8日起，公司发行的“恒邦
转债”（债券代码：127086）将在深交所摘牌。

六、咨询方式
1.咨询部门：证券部
2.联系电话：0535-4631769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8
债券代码：127086 债券简称：恒邦转债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恒邦转债赎回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赎回数量：4,847,300.00元（48,473张）
2.赎回兑付总金额：4,860,872.44元
3.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12月5日
4.可转债摘牌日：2025年12月8日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32号）核准，山东
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6月12日公开发行了3,160

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16,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合计人民币30,032,603.77元（不含增值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29,967,396.23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出具了和信验字（2023）第000031号验证报告。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同意，公司 316,000万元可转债于

2023 年 7 月 7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恒邦转债”，债券代码
“127086”。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及相关规定，“恒邦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6月16
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3年12月18日至
2029年 6月 11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4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5），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恒邦转
债”的转股价格由11.46元/股调整为11.3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
月12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调整“恒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公司于2025年6月4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恒邦转
债”的转股价格由11.33元/股调整为11.1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
月12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调整“恒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及触发赎回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恒邦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

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2）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触发赎回的情况
自2025年9月9日至2025年10月17日，公司股票价格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中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恒邦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1.19元/
股的 130%（含 14.55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恒邦转债”有条
件赎回条款。

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公司决定行使“恒邦转债”的
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盘后
全部未转股的“恒邦转债”，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后续“恒邦转债”赎回的全部
相关事宜。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0.6%（“恒邦转债”第三个计息年度，即 2025年 6月 12日-2026年 6

月11日的票面利率），t=169天（2025年6月12日至2025年11月28日，算头不算
尾，其中 2025年 11月 28日为本计息年度赎回日），B=100。计算可得：IA=100×
0.6%×169/365≈0.28元/张（含税）。由上可得“恒邦转债”本次赎回价格为100.28
元/张（含息、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
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 11月 27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恒邦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过程
1.“恒邦转债”于2025年10月17日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当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恒邦转债”
的议案》。

2.根据相关规则要求，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8日披露了《关于提前赎回“恒
邦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并自2025年10月20日起至赎回日前每
个交易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提前赎回“恒邦转债”的
提示性公告，告知“恒邦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3.2025年11月24日为“恒邦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2025年11月27日为“恒
邦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自2025年11月28日起“恒邦转债”停止转股。

4.“恒邦转债”赎回日为2025年11月28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全额
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 11月 27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恒邦
转债”。

5.2025年12月3日为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12月
5日为赎回款到达“恒邦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恒邦转债”赎回款通过可转
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恒邦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四、赎回结果
根据中登公司提供的数据，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 11月 27日）收市后，

“恒邦转债”尚有48,473张未转股，本次赎回“恒邦转债”的数量为48,473张，赎回
价格为 100.28元/张（含息、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
准，本次赎回共计支付赎回款4,860,872.44元（不含赎回手续费）。

五、赎回影响
公司本次赎回“恒邦转债”的面值总额为 4,847,300.00 元，占发行总额的

0.15%，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本次赎回完成后，“恒邦转债”将在
深交所摘牌。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1月27日）收市，公司总股本因“恒邦转
债”转股累计增加281,956,008股，短期内对公司的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六、摘牌安排
自 2025年 12月 8日起，公司发行的“恒邦转债”（债券代码：127086）将在深

交所摘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恒
邦转债摘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7）。

七、最新股本结构
截至2025年11月27日，“恒邦转债”累计转股281,956,008股，公司总股本因

“恒邦转债”转股累计增加281,956,008股。因总股本增加，短期内对公司的每股
收益有所摊薄。公司最新股本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2023年12月17日）

数量（股）

237,614,400

0

237,614,400

910,400,000

1,148,014,400

比例（%）

20.70

0.00

20.70

79.30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其他

0

0

0

281,956,008

281,956,008

小计

0

0

0

281,956,008

281,956,008

本次变动后
（2025年11月27日）

数量（股）

237,614,400

0

237,614,400

1,192,356,008

1,429,970,408

比例（%）

16.62

0.00

16.62

83.38

100.00

注：本次变动前股本情况为截至 2023年 12月 17日（开始转股前一交易日）
的股本情况；本次变动后股本情况为截至 2025年 11月 27日（赎回登记日）的股
本情况。

八、相关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股本变动前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被动稀释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王德宁

王家好

本次变动前
（2025年9月30日）

数量（股）

510,643,360

67,674,706

23,677,300

11,925,000

持股比例（%）

44.48

5.89

2.06

1.04

本次变动后
（2025年11月27日）

数量（股）

522,005,138

67,674,706

23,677,300

11,925,000

持股比例（%）

36.50

4.73

1.66

0.83

九、联系方式
1.咨询部门：证券部
2.联系电话：0535-4631769
十、备查文件
1.按持有人类别标识统计的股本结构表（002237）；
2.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002237）；
3.按持有人类别标识统计的股本结构表（127086）；
4.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127086）。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12月5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子公司烟台蓝纳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纳成”）收到中国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关于 177Lu-LNC1009注射
液的药品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 177Lu-LNC1009注射液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

剂型

申请事项

IND号

审批结论

177Lu-LNC1009注射液

注射剂

临床试验

CXHL250102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
你公司提交的177Lu-LNC1009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

展晚期实体瘤的临床试验。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1、公司在研产品 177Lu-LNC1009注射液是一种靶向结合成纤维细胞激活蛋

白（FAP）与整合素αvβ3的双靶点放射性体内治疗药物，拟用于FAP阳性和整合
素αvβ3阳性的晚期恶性实体瘤患者的治疗。

2、FAP为 II型跨膜丝氨酸蛋白酶，高表达于许多上皮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简称“CAF”)中，包括胃癌、食管癌、肺癌、结直肠
癌、卵巢癌等，而在正常组织、良性肿瘤间质中无表达或表达较低。αvβ3是位于
细胞表面的异源二聚体受体，在正常血管内皮和上皮细胞很少表达，但在肺癌、

骨肉瘤、成神经细胞瘤、乳腺癌、前列腺癌、膀胱癌、胶质母细胞瘤及浸润性黑色
素瘤等多种实体肿瘤细胞表面有高水平表达，表明αvβ3在肿瘤生长、侵袭和转
移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3、双靶向 FAP和αvβ3的 177Lu-LNC1009注射液可以进一步提高肿瘤的靶
向富集，在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转化研究中，177Lu-LNC1009注射液能够显著增加
肿瘤摄取、提升肿瘤靶向效率，具有良好的肿瘤治疗效果。有希望在未来成为
一种疗效更好的肿瘤靶向治疗药物。

目前国内外暂无同产品上市，亦无相关销售数据。
截至目前，177Lu-LNC1009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357.90

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177Lu-LNC1009注射液在获得药品临床试验批

准/授权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验，待临床试验成功后按程序注册申报并需
经官方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销售。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
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
险。公司将按相关国家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
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5-070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2025年9月11日，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各重整投资人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根据《重整投资协议》第 3.2条约定：
“……若截至2025年11月15日，兰州中院仍未裁定受理甲方正式重整申请，
重整投资人同意将其已缴纳至戊方指定账户的全部保证金（包括意向保证
金、履约保证金等）合计为73,000,000元（大写：柒仟叁佰万元整），无偿、无条
件且不可撤销地捐赠给甲方……重整投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包括
但不限于甲方退市、未进入正式重整程序、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法院批准、因
任何原因重整不成功或本协议解除，重整投资人均无权以任何理由向戊方、
甲方要求返还该等款项，或向戊方、甲方主张承担赔偿、补偿或任何其他义务
及责任。……”，截至2025年11月15日，公司未收到法院关于裁定受理公司
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已触发上述现金捐赠条件，重整投资人需将其已
缴纳至临时管理人指定账户的全部保证金（包括意向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等）
合计为 7,300万元现金无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捐赠给公司。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9月 13日、2025年 11月 1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关于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12）。
2025年11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接受重整投资人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11月2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接受重整
投资人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4）。

二、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确认，公司已于2025年12月6日收到重整投资人捐赠的

7,300万元现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受赠现金入账后将计入公司资本公
积，将对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和净资产产生积极影响，不影响公司2025年年度
经营成果，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三、风险提示
1、鉴于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2025年4月30日起
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9.3.1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因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申请人广州万顺技术有
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但仍存在因重
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银行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000691 证券简称：*ST亚太 公告编号：2025-121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重整投资人现金捐赠款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12月07日，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印发《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

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医保发〔2025〕33号）】（以下简称新版药品目录、商

保创新药目录），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部分产品及合作

产品被纳入新版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美华东”）乌

司奴单抗注射液调整至常规目录管理，支付范围较前一版药品目录有所变

动。公司合作产品塞纳帕利胶囊、戊二酸利那拉生酯胶囊被纳入协议期内谈

判药品部分，泽沃基奥仑赛注射液被纳入商保创新药目录。

详细情况如下：

一、新纳入新版药品目录情况

药品名称

塞纳帕利胶囊

戊二酸利那拉生酯胶囊

药 品 分
类

乙

乙

医保支付标准

*

*

备注

限晚期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
膜癌成人患者在一线含铂化疗达到完全缓解
或部分缓解后的维持治疗。

限反流性食管炎。

协议有效期

2026 年 1 月 1
日 至 2027 年
12月31日

2026 年 1 月 1
日 至 2027 年
12月31日

注：企业申请价格保密的，医保支付标准一栏标识为*。
二、纳入商保创新药目录情况

药品名称

泽沃基奥仑赛注射
液

商品名

赛恺泽

适应症

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成人患者，既往经过至少
3线治疗后进展(至少使用过一种蛋白酶体抑制剂及免疫调节

剂)。

有效期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12月31日

三、调整至常规目录管理情况
药品名称

乌司奴单抗注射液

药品分类

乙

上版支付范围

限：1.对环孢素、甲氨喋呤(MTX)等其他
系统性治疗或 PUVA(补骨脂素和紫外
线A)不应答、有禁忌或无法耐受的成年
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患者；2.对其他系
统性治疗或光疗应答不足或无法耐受
的6岁及以上儿童和青少年(体重60公
斤至 100 公斤)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患
者；3. 对传统治疗或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拮抗剂应答不足、失应答或无法
耐受的成年中重度活动性克罗恩病患
者。

新版支付范围

限：1.对环孢素、甲氨喋呤(MTX)等其
他系统性治疗或 PUVA(补骨脂素和
紫外线A)不应答、有禁忌或无法耐受
的成年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患者；2.
对其他系统性治疗或光疗应答不足或
无法耐受的6岁及以上儿童和青少年
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患者；3.对传统
治疗或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拮抗剂
应答不足、失应答或无法耐受的成年
中重度活动性克罗恩病患者。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子公司的其他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产品本次未发生目录调

出变动。新版药品目录自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医保支付标准、医保报

销细则等相关信息，需以国家医疗保障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公示信息为准。上

述产品被纳入国家医保及商保创新药目录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预计未来将有助于产品市场推广。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防范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08日

证券代码：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2025-110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产品及合作产品纳入国家医保及商保创新药目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5年11月养殖业务

销售情况披露如下：

一、2025年11月养殖业务销售情况
产品

生猪

销售量（万头）

52.08

销售量同比增减（%）

37.26

二、2025年1至11月养殖业务销售情况

月份

2025年1月

2025年2月

2025年3月

2025年4月

2025年5月

2025年6月

2025年7月

2025年8月

生猪销售量

（万头）

当月

25.37

24.03

33.90

32.86

32.80

41.99

32.41

34.89

累计

25.37

49.40

83.30

116.16

148.96

190.96

223.36

258.25

生猪销售收入

（亿元）

当月

4.83

4.47

5.93

5.88

5.79

7.42

5.63

5.82

累计

4.83

9.29

15.22

21.11

26.90

34.32

39.95

45.76

商品肥猪销价

（元/公斤）

当月

15.65

14.83

14.53

14.44

14.26

13.77

13.91

13.38

2025年9月

2025年10月

2025年11月

35.18

45.94

52.08

293.42

339.36

391.44

5.77

6.87

7.21

51.53

58.41

65.61

12.80

11.33

11.59

三、特别说明与风险提示

1、上述披露信息仅包含公司养殖业务的生猪销售情况，不包括其他业务和

其他产品。

2、上述销售数据来源于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

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上述销售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因四舍五

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商品肥猪销价为当月销售均价。

3、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与动物疫病是生猪养殖行业的

系统性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养殖生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

部风险，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603477 证券简称：巨星农牧 公告编号：202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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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养殖业务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商品猪销售情况
公司 2025年 11月份销售商品猪 67.79万头（其中仔猪销售 25.73万头），销售

收入65,403.19万元，销售均价12.11元/公斤（商品肥猪均价为11.63元/公斤），环比
变动分别为-1.18%、7.66%、2.85%。

2025年 1-11月销售商品猪 600.11万头（其中仔猪销售 215.56万头），销售收
入734,643.00万元，销售均价14.95元/公斤（商品肥猪均价为13.78元/公斤），同比
变动分别为10.13%、-7.65%、-16.70%。

上述数据统计口径仅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未包括公司参股公司。参股公司
2025年11月份销售各类商品猪合计132,231头。

年份

2025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销售数量（万头）

当期

43.72

50.76

53.52

47.09

50.09

50.63

53.67

52.97

61.27

68.60

67.79

累计

43.72

94.48

148.00

195.09

245.18

295.82

349.49

402.46

463.73

532.33

600.11

销售收入（万元）

当期

61,347.04

70,807.07

75,280.13

69,068.13

70,332.23

67,511.43

68,583.77

62,115.07

63,446.37

60,748.57

65,403.19

累计

61,347.04

132,154.12

207,434.25

276,502.37

346,834.60

414,346.03

482,929.80

545,044.88

608,491.25

669,239.81

734,643.00

商品肥猪均价
（元/公斤）

当期

15.36

14.73

14.71

14.81

14.62

14.36

14.60

13.71

12.80

11.34

11.63

注：以上数据仅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如存在尾差，是因为四舍五入导致的。

2025年11月公司生猪屠宰头数131,895头，1-11月份累计生猪屠宰头数为1,
451,656头。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仅作为

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风险提示

1、商品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

2、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

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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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份商品猪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网站于2025年12月7日发布的《关于印发〈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

录〉（2025年）的通知》（医保发【2025】33号），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以

岭”）独家产品芪防鼻通片通过了医保谈判，首次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以下简称“《国家医保目录》（2025
版）”）。具体情况如下：

一、芪防鼻通片进入医保情况

1、药品基本情况

生产厂家：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

剂型：片剂

药品注册分类：中药1.1类

是否独家品种：是

药品分类及代码：鼻病 ZF02
医保支付标准：1.78元（0.47g（相当于饮片1.52g）/片）

协议有效期：2026年1月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

2、药品其他情况

芪防鼻通片是公司自主研发的Ⅰ类中药创新药，用于治疗持续性变应性

鼻炎。公司拥有该药独立完整的知识产权。2025年1月，芪防鼻通片获得国

家药监局核准签发《药品注册批件》（详见公司2025-003号《关于中药创新药

“芪防鼻通片”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2025年7月，芪防鼻通片获得澳

门《中成药注册证明书》，是澳门药物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第一个中成药创新药

（详见公司2025-026号《关于芪防鼻通片获得澳门中成药注册证书的公告》）。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除本次通过医保谈判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25版）的芪防鼻通片外，公

司还有11个独家品种通心络片（胶囊）、参松养心胶囊、芪苈强心胶囊、连花清

瘟片（胶囊、颗粒）、津力达颗粒（口服液）、养正消积胶囊、夏荔芪胶囊、连花清

咳片、解郁除烦胶囊、益肾养心安神片、通络明目胶囊在国家医保目录（2025
版）中。

此次公司12个独家专利中药产品列入国家医保目录（2025版），有助于公

司进一步推动相关药物的市场推广、提升销售规模，对公司的长期经营发展

具有积极影响，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暂无法估计，预计短期内不会对经营

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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